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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中国科大附一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一次性输液瓶回收单位遴选
二、服务范围：位于合肥市环湖东路107号，西区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床位约1400张,2025年医院出院病人数约12万人次（含日间病房）。我院1#楼目前正处于装修阶段，预计2027年5月完工，仅供参选人参考，具体数量请参选人自行踏勘现场。
三、相关要求：依照安徽省卫健委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发布的（卫医秘〔2018〕167号）文件要求，依法、合理、安全处理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和未被血、体液污染的使用后透析桶，通过公开比选，由参选人按照有关规定对上述物品进行统一回收处置。（同时将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医疗废弃物外的玻璃物品一并回收处置）
四、服务要求：
1.参选人必须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服从医院管理及监督。参选人需无条件配合采购人日常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应急突发事件或上级部门检查时的配合工作，服从采购人安排。
2.参选人需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卫计委、安徽省卫计委及环保部门的相关规定，做好医用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玻璃瓶等的回收处置工作，确保合法合规，高效安全。
3. 参选人承担院内可回收的未被污染的一次性输液瓶（袋）等分类收集工作，不得回收任何属于医疗废物的物品，认真查检、发现有应按医疗废物处理的物品混入的必须及时退还采购人，由采购人按照医疗废物处理程序处理，参选人对医疗废物混入回收物品承担核对义务，参选人不得以此增加其自身工作量为由，向采购人提出补偿要求。参选人需无条件承担采购人现场未被污染的玻璃瓶回收。
4.参选人必须按照相关卫生法规、程序、标准对回收物品进行运输，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一切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参选人在收购采购人物品后，造成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纠纷的一切后果概由参选人承担，与采购人方无关，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损失。
5.参选人或其员工在提供本合同服务过程中过失或疏忽给采购人或第三方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参选人应承担全部责任，概与采购人无关。
6.参选人不得将回收的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用于医疗、食品、药品、化妆品、玩具、洗涤等包装或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业中，回收废物运输、处理、再生利用溯源机制完善，服务期间能正常运营，并做到回收利用可追溯。
7.参选人回收物品的工作人员的信息、联系方式、照片等交采购人监管部门备案。参选人指定的工作人员变动应提前七日书面通知采购人并提供新指定人员的上述有关材料。
8.参选人承诺在合同签订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合法取得不属医疗废物的输液瓶（袋）集中回收处置资质，合同签订后如发生政策性调整，参选人需根据最新政策向采购人提供有效资质，如资质不符合要求，则合同自动解除。
9.参选人应负责暂存点及周边的卫生保洁工作，并服从采购人监管部门统一管理。
10.参选人需安排合理人员进驻现场，负责每日分拣、清理工作，并及时外转，转运路线及时间需经过采购人同意，不得影响采购人的正常医疗秩序。
11.采购人只提供暂存场所，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所需设备均需参选人自行准备，并服从采购人的管理；采购人现有收集工具可提供给参选人使用，参选人需负责日常的维护保养维修等，报废需交由采购人处置，报废后采购人不再另行添加。
12.本项目所需的人力、物力等一切所需费用均由参选人承担，参选人自行准备收集工具，不得重复使用回收垃圾袋及医用垃圾袋。
13.参选人必须自行准备包装袋、包装箱等一切与本项目有关的耗材、工具，包装袋、包装箱等需有明显标识，并符合环保部门要求。
14.参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采购人日常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应急突发事件或上级部门检查时的配合工作，服从采购人安排。
15.参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采购人的管理，随叫随到，做到每日清理，日产日清，特殊科室要求随时清运。
16.参选人需负责与政府部门的协调沟通工作，需遵守政府部门的要求，本项目从院内临时暂存点开始由参选人负责，因参选人的工作失误导致的一切损失及处罚均由参选人自行承担，并承担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17. 对外运输使用医用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玻璃瓶等，要使用三联单分类登记转移品种，转移数量、交接时间、交接人员、回收企业等。相关资料保存时间不得少于三年。
18.参选人应充分考虑与本项目相关的政策变化，当政策有变时，按照最新政策执行，合同金额不再另行更改。
五、项目服务期：三年，2026年7月23日至2029年7月22日止。


